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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91/2021_2022__E5_85_B3_E4

_BA_8E_E5_85_A8_E5_c59_91510.htm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建委（建设厅）、人事（人事劳动）厅（局），国务院各部

门有关司局，解放军总政科技文职干部局、总后营房部： 为

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，加强工程建设项

目监理，确保工程建设质量，提高工程建设监理人员素质和

工程建设监理工作水平，建设部、人事部在监理工程师执业

资格考核认定、考试试点工作的基础上，决定自1997年起，

在全国举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，并将此项工作纳入全

国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制度实施规划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一、考试组织管理 （一）建设部和人事部共同负责全

国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的政策制定、组织协调、资格考

试和监督管理工作。 （二）建设部负责组织拟定考试科目，

编写考试大纲、培训教材和命题工作，统一规划和组织考前

培训。 （三）人事部负责审定考试科目、考试大纲和试题，

组织实施各项考务工作；会同建设部对考试进行检查、监督

、指导和确定考试合格标准。 二、考试报名条件 凡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民，遵纪守法，具有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大专

以上（含大专）学历，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申请参加

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。 （一）具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

聘的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并任职满

三年。 （二）具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聘的工程技术或工程

经济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。 三、考试时间、科目及考场设

置 （一）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大纲、统一



命题、统一组织的办法，每年举行一次。 （二）考试科目：

《工程建设监理基本理论和相关法规》、《工程建设合同管

理》、《工程建设质量、投资、进度控制》、《工程建设监

理案例分析》。 （三）考场原则上设在省会城市，如确需在

其他城市设置，须经人事部、建设部批准。 四、部分科目免

试条件 对从事工程建设监理工作并同时具备下列四项条件的

报考人员，可免试《工程建设合同管理》和《工程建设质量

、投资、进度控制》两科。 （一）1970年以前含（1970年）

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大专以上（含大专）毕业； （二）

具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聘的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高级

专业技术职务； （三）从事工程设计或工程施工管理工作15

年以上（含15年）； （四）从事监理工作一年以上（含一年

）。 五、具体事项 （一）参加考试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，所在

单位推荐，持报名表到当地考试管理机构报名。考试管理机

构按规定程序和报名条件审查合格后，发给准考证。考生凭

准考证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。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

及其直属单位的报考人员，按属地原则报名参加考试。 （二

）坚持考培分开的原则，参与考前培训工作的人员不得参与

所有考试工作（包括命题和组织管理）；考生自愿参加考前

培训，各地、各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强迫考生参加考前培训

。 （三）申请参加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，须提供下列证

明文件： 1.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表； 2.学历证明；

3.专业技术职务证书。 （四）各地在具体操作中，要严格执

行人事部《关于资格考试工作中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人办发

〔1996〕52号）各项规定，认真做好资格审查工作。 （五）

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者，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

人事（职改）部门颁发人事部统一印制，人事部和建设部共

同用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》，该

证书在全国范围有效。 注册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建设部另行制

定。人事部和各级人事（职改）部门对注册使用情况负有检

查、监督的责任。 六、本通知有关报名条件、考务工作的解

释权属人事部；有关考试大纲、参考教材、培训等业务工作

的解释权属建设部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